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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工程會來文 (A09000000E_1140136911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於立法院審查114年度中央政府

總預算案之通案(二)及通案(四)決議內容相關執行疑義之

意見，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4年12月24日工程企字第

1140024088函(影本如附)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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